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全省养老类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民政局，航空港区社会事业局：

根据省安委办、省消安办《关于印发（河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豫安委办[2024】90 号）要求，省厅制定了《河南省养老类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迅速组织行

动，抓好工作落实。

河南省民政厅

2024年 11月 1日

河南省养老类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为落实国务院及我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2024 一 2026 年）有关工作要求，切

实加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根据省安委办、省消安办《关于印发（河南省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豫安委办[2024]90 号）

要求，自即日起至 2026 年 2 月底，在全省养老类建筑开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

遗留问题专项治理，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

委、省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开展养老类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

留问题专项治理，进一步夯实全省民政系统安全工作基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

维，依法依规对各类养老类建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摸排和妥善化解处置，

整改消除一批消防安全问题隐患，确保广大养老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

二、专项治理重点

1998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以来需要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验收的养老类所有建设工程（含新建、改建、扩建、二次装修等）。

三、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各地民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

主动向同级安委办、消安办汇报，制定本地区具体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认真动员部署，

开展广泛宣传。

（二）排查整改阶段（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全省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治理信息化工作系统，利用“河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截止到 2022 年底前）作为基础数据库，并按照属

地管理的原则形成以县（区）为单元的排查任务清单（任务清单可细化到乡镇、街道），下

发各市县。各地民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对本辖区 2022 年底前投入使用的养老类

建筑单位开展全覆盖检查，特别是对 2022 年后开工建设和投入使用的建设工程进行补充完

善。按照“谁排查、谁签字”的要求，全面排查检查，建立电子台账，查清列明具体问题、

确定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坚持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限期整改。对排查中发现有重

大火灾隐患的养老类建筑，要立即报请所在地政府稳妥处置，确保消防安全。



（三）化解处置阶段（2025 年 5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排查发现的未办理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手续的建设工程，各地民政部门要主动报告同级安委办、消安办，

由县级人民政府召集住房城乡建设、消防救援、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发展改革、综

合执法、司法等部门，邀请纪委监委参与，组织行业专家进行集体会商解决。县级民政部门

要按照鼓励和引导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会商，根据省安委办、省消安办《关于

印发（河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豫安

委办[2024]90 号）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全面化解处置的分类指导要

求，提出部门意见和建议。

（四）总结提升阶段（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各地民政部门要对此次

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向省民政厅报告。同时，要以此为契机，积极提请

同级安委办、消安办研究制定养老类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具体办法，形成长效机制，

固化治理成效。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各地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养老类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务实、实事求是”的原则，

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快制定各地工作方案，切实拿出有效举措，确保养老类建筑安

全。

（二）严格落实责任，认真开展工作。各地要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各级责任，确保做好

养老类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压实各级责任。在专项治理

过程中，要摸清底数、区分类别、严格程序、分类施策。

（三）强化督促指导.确保工作实效.各地在工作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民政领域特点，加

强对下级民政部门和各养老类建筑工程单位的工作指导和宣传教育，同时，要做好上下沟通

和横向协调，及时商请住建部门进行政策、技术层面的把关指导帮扶，切实保证此次专项治

理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 日印发


